
 

 

 

 

 

 

 

罗湖区民政局关于《深圳市罗湖区民生微实事 

操作指引》的补充通知 

  
各相关单位： 

今年 2月，我局印发了《深圳市罗湖区民生微实事操作指引》

（罗民〔2017〕10 号），对我区民生微实事程序规则进行了修改完

善，较好的指导了街道、社区工作开展。为了进一步明确民生微

实事程序细节，根据《操作指引》颁布实施后各街道、社区操作

过程中反映的情况以及上级新颁布的文件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补

充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民生微实事工程类项目后续管理养护的问题。 

（一）工程类项目需要后续管养的，应在《项目申报书》中

明确管养主体。工程类项目原则上按照“谁受益、谁管养”的原

则，由受益方负责日常管养。属于公共设施的，相关区职能部门

或街道是管养主体，相关区职能部门或街道可委托第三方提供项

目管养服务。涉及管养资金的，应在该工程项目的《项目申报书》

中填报管养年限（原则上三年为一个管养周期）及初步管养资金

预算，作为工程项目的子内容一并提交民生微实事程序审议。 

（二）工程类项目经民生微实事程序审议通过后，涉及后续

管养部分的费用，可在工程项目主体合同之外，另行与管养主体

或委托的第三方单位签订日常管养协议，管养费用以审议通过的



 

费用为准。 

二、关于民生微实事服务类项目费用构成标准问题。 

根据《深圳市民生微实事工作指引》（深民函〔2016〕264 号）

及市民政局与 2017 年 6 月 16 日下发的《关于市级“民生微实事

服务类项目库”第四批项目征集的通知》规定，民生微实事服务

类项目应确保经费合理性：志愿者、兼职人员补贴最高不得超过

100 元/人/次（天）；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

1000 元；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2000 元；院

士、全国知名专家每半天一般不超过 3000 元；原则上人力成本不

得超过项目经费总额的70%，机构管理费不得超过项目金额的10%，

其余科目费用支出不得低于 20％，具体包括调研费、场地费、物

料费、宣传费和税费等，其中税费按项目申报单位实际产生的税

点进行申报；可在多个社区重复使用的固定资产设备费用不得列

入预算，如确需购买，需另行与社区合同约定，且列入社区固定

资产登记。 

特此通知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罗湖区民政局 

2017 年 7 月 3 日 

  

联系人：钟观理     25666455 
 


